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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持内容和标准 

（一）对企业参加列入《2023 年境内国际性展会推荐目

录》的展会展位费给予支持。 

（二）每家企业每个展会最多支持 2 个标准展位或 18

平方米，对“天津市重点培育的国际自主品牌”和“中华（津门）

老字号”企业参展的支持比例不超过 70%，其余企业支持比

例不超过 50%。 

（三）标准展位为 9 平方米，不足 9 平方米的展位不予

支持。对展位面积超过 9 平方米的非标准展位或光地，支持

金额按照每平方米的展位价格进行核算。 

（四）每家企业全年支持上限不超过 3 万元。 

二、申请支持的项目单位应具备的条件 

（一）在我市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按照有关规定已取得对外贸易经营资格。 

（三）近五年来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未拖欠应缴还的

财政性资金，项目未申报其他财政资金。 

（四）上一年度企业有进出口实绩（以企业的海关统计

数据为准）。 

三、申报和审核流程 

（一）项目申报 

1. 申报时间：2023 年 10 月中旬（具体时间以天津市商



务局网站公示公告栏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2. 受理地址：天津市商务局一楼大厅（和平区大沽北路

158 号）。 

3. 联系电话：58366503、58366504、58366505。 

（二）项目审核 

1. 项目受理单位对申报企业提交的书面申请材料进行

形式要件审核，并汇总项目受理情况报市商务局。市商务局

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核。为加强项目的审核管理，防止

企业利用虚报金额、伪造材料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市商务

局建立项目抽查制度，在审核过程中如需对项目申报要件以

外的资料、凭证等进行延伸审核，申报企业须予以配合。 

2. 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后出具审核报告，市商务局根据资

金预算和审核结果确定项目支持金额，并在天津市商务局网

站（网址：http://shangwuju.tj.gov.cn）的“公示公告”栏中予以

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申报企业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

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反馈至市商务局贸发处（地址：天

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 158 号，邮编：300040）。 

3. 对公示期满无异议的项目，由市商务局确定资金支持

方案，向市财政局行函商请拨付资金。 

四、需报送的书面申报材料 

1．项目申报表（详见附件 1）； 

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购买展位的合同或协议（需包含展位面积及金额）； 

4．付款凭证复印件，不是通过申报企业银行账户付款

的不予支持（需现场核验原件，验后当场退回）； 



5．展位费发票复印件（需现场核验原件，验后当场退

回）； 

6．展位全景照片，须包含展位内外景整体情况、楣板

和展品等信息； 

7．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复印件（在自贸试验区

实施范围内依法登记注册的企业无需提供）； 

8．其他单位账户存根表（详见附件 2）； 

9．企业法人代表签字或盖章的关于所提交材料真实性

的承诺书。 

以上材料复印件需逐页加盖单位公章。 

五、有关要求 

（一）加强诚信监管。按照我市诚信建设工作要求，对

申报企业信用情况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津）、

天津市市场主体联合监管系统、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天

津）三个平台进行核查。 

（二）申报企业须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对

采用虚报项目金额、提交虚假申报材料等手段骗取财政支持

资金的企业，取消其当年申报资格，且五年内不得申报商务

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并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等有关规定处理。 

 

  



附件 1 

申请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单位注册地  

进出口企业代码  海关编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性质  

企业性质（企业填写）  

 
申请人郑重声明如下： 
 1、申请人共上报申报文件资料        页； 
 2、申请人在我市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合法经营；  
 3、申请人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会计信息准确完整，纳税和银行信用良好； 
4、申请人近五年来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未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 
5、申请人申报的所有文件、单证和资料是准确、真实、完整和有效的； 
6、申请人申报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完全一致； 
7、申请人该项目未申报其他财政资金； 
8、申请人承诺无条件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申请而进行的必要核查。 
 
 
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人：                           申请单位盖章：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开户银行账户户名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银行账户账号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说明： 
1、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名栏必须手签，使用名章无效； 
2、若由授权人签署，需提交由法定代表人手签并加盖公司印章的授权书原件； 
3、银行账户信息必须为申请单位账户，用于拨付支持资金，务必正确填写； 
4、企业性质：国有、集体、民营、三资、研究院所、高校、其他。 



附件 2 

其他单位账户存根表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8位）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财务负责人 
  

  
联系电话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12位支付号 4位清算号 银行账号 

          

        

 单位公章：    财务部门盖章：   

        

        

      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注：1、账户存根作为预算拨款原始凭证，填写内容完整，不准涂改； 

                                                                         

 

天津市财政局国库处制 



附件 3 

2023  

序号 展会名称 举办地 

1 中国国际地面材料及铺装技术展览会 上海 

2 中国北方国际自行车电动车展览会 天津 

3 全国工艺品交易会 南昌 

4 中国国际地毯交易会 上海 

5 
AMR中国国际汽车维修检测诊断设备、零部

件及美容养护展览会 
天津 

6 中国跨境电商交易会 
福州、重
庆、广州 

7 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 上海 

8 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 上海 

9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海口 

10 法兰克福（成都）国际汽车零配件展览会 成都 

11 西雅国际食品展（上海） 上海 

12 广州国际孕婴童产品博览会 广州 

13 
中国国际健康产品博览会 

（亚洲天然及营养保健品展） 
上海 

14 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 深圳 

15 深圳国际自有品牌展暨新消费品展 深圳 

16 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暨 PECC博览会 天津 

17 内外贸融合展览会（待定） 待定 

18 中国-东盟博览会 南宁 



19 上海环球食品展 上海 

20 北京国际生命健康产业跨境博览会 北京 

21 世界石油天然气大会 海口 

22 广州（中国）国际食品饮料展览会 广州 

23 中国冰淇淋及冷冻食品产业博览会 天津 

 

 


